
誰的物就當歸誰
經文：太22:15-22; 可12:13-17; 路20:19-26

引言：

簡述這個故事。

一．聖經中以錢比喻人的教訓(路15:8-10)

1.錢是屬主的，歸於教會(林後8:5)。

2.錢當有適當的用途(羅12:5)。

3.但這個錢失落在黑暗中。人離了主就是黑暗痛苦。

4.婦人對錢的愛心。雖是一枚，卻耐心尋找。

5.點燈尋找。用聖靈和聖經的光來找。

6.找後的快樂。神，天使，得救的人皆快樂。

7.錢被找後恢復原位。

二．世上的金錢對人和信徒的教訓

1.錢代表一國價值財富。基督徒亦代表天國財富。

2.錢是一種信用的證券。代表信徒應當誠實。

3.錢在外國不能通用。代表信徒在世上亦不為人所通用(約15:19)。

4.錢之所以有價值，是主人的器重選用，以及有主人的像，否則為一張紙而

已。

5.錢要印上記號價值，代表聖徒有聖靈的記號後才有價值。

6.錢是服事人，非受人的服事。

7.錢要歸主人所有。

三．一個聖殿的錢幣對信徒的教訓

1.聖殿的錢幣是特製的。是分別為聖不能用在市場上。

2.聖殿的錢幣當有基督的形像(弗4:24; 腓1:21)。

3.聖殿的錢幣當有的職務，就是單單給神使用，事奉神(太6:24)。

結論：

信徒是基督用重價買贖的(林前6:20)，是屬於基督的，所以當有基督的形

像，在祂的手中，由祂全權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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